略阳县发展和改革局行政检查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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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行政检查事项数
	5项
	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数
	3项

	是否制定年度行政检查计划
	 否
	是否明确年度行政检查频次
	 否

	是否制定并开展专项检查计划
	 是
	是否公示相关内容
	 是 

	[bookmark: _GoBack]涉企行政检查事项目录

	序号
	事项名称
	事项依据
	检查标准
	年度检查频次

	

1
	

能源安全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、四、五章；《电力法》第三、八章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》第三、五章。
	1. 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健全，涵盖安全生产责任制、安全操作规程、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等。2.安全设施设备配备齐全且正常运行，如煤矿的通风设备、瓦斯监测设备，电力企业的消防设备等。3.从业人员具备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技能，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。
	4次/年

	

2
	[bookmark: OLE_LINK2]节能审查
	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》第二章节能管理；《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》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章；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》第五、八条。

	
1. 建立节能管理制度和能源管理体系，配备能源管理负责人和计量人员。
2.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符合相关标准，能源统计数据准确、完整。
3.能源消费行业节能标准执行情况。
4.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措施落实规范要求。
	4次/年

	

3
	

对粮食经营者从事粮食收购、储存、运输活动和政策性粮食的购销活动，以及执行国家粮食流通统计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
	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407号发布、第740号修订）第三十八条　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本条例对粮食经营者从事粮食收购、储存、运输活动和政策性粮食的购销活动，以及执行国家粮食流通统计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
	



1.储备粮管理符合《略阳县县级储备粮管理办法》等相关配套制度，粮食数量真实，质量良好，存储安全。
2.严格执行国家粮食收购政策，无压级压价，无拖欠群众售粮款等行为。
3.按时上报各类统计报表等资料。
	12次/年




